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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设施建设规模及投资核算说明

《“十三五”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（简称《规划》）中各项建设任务测算的数据来源主要是

地方上报数据和《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14》、《中国城乡建设统

计年鉴 2014》（统称《年鉴》）和 2015年城乡建设统计公报数据。

各地区规划任务按城市、县城、建制镇三级分别测算。

一、污水排放量测算

合理预测 2020年污水排放量是测算《规划》各项建设任务的

基础。《规划》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测算，一是排水量趋势法。根据

《年鉴》2009-2014年城市、县城污水排放量，预测出 2020年各地

区城市、县城污水排放量。由于建制镇排水统计数据缺失，建制镇

污水排放量是在历年供水量基础上，取 0.8的排污系数，并根据趋

势法推算出 2020年建制镇污水排放量。二是人均综合用水量法。

根据《年鉴》各地区用水人口数和用水量，计算出各地区人均综合

用水量。通过预测 2020年各地区人口数，按 100%供水普及率，推

算出 2020年总用水量，取 0.8的排污系数得出到 2020年城市、县

城、建制镇污水排放量。

综合两种方法的预测结果，结合各地上报情况，进一步调整得

出 2020年全国各地区城市、县城、建制镇的污水排放量。

二、新增污水处理设施能力及投资测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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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2020年污水排放量，结合《规划》设定的污水处理率目

标，计算得出 2020年污水处理量，按 85%的处理设施负荷率计算

出 2020 年各地应具备的污水处理能力，扣除现有处理设施能力，

即为各地“十三五”新增污水处理设施能力。

城市、县城、建制镇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工程投资，投资单价根

据工程调研数据及各地上报的价格，根据各地实际情况，投资按

2500-3500万元/（万立方米/日）估算。

三、提标改造污水处理设施能力及投资测算

根据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中关于提标改造污水处理设施的

要求，结合各地上报的提标改造规模，核定了“十三五”期间需要提

标改造的污水处理设施能力。

根据工程调研数据及各地上报的价格，根据各地实际情况，提

标改造设施投资按 500-1200万元/（万立方米/日）估算。

四、配套污水管网规模及投资测算

根据《年鉴》中各地区城市、县城、建制镇建成区面积，测算

2020年建成区面积，在此基础上采用管网密度法，测算 2020年需

要配套的污水管网规模，扣除现有污水管网规模，即为“十三五”新

增管网规模。

《规划》在计算污水管网密度时，综合考虑了污水管网和雨污

合流管网现状及密度。建议各地区结合实际情况，合理确定管网密

度，进一步核算“十三五”新增污水管网规模。

根据各地实际情况，新增污水管网投资按 130-200万元/公里测



3

算。

五、管网改造规模及投资测算

管网改造包括老旧污水管网改造和雨污合流管网分流制改造。

1.老旧污水管网维修改造。综合考虑污水管网的建设年代及使

用条件等因素，《规划》以 2015年各地区城市、县城污水管网现状

统计数为基数，城市、县城均按 15%改造比例，计算得出污水管网

改造需求。

根据各地实际情况，老旧污水管网改造投资按 150-200 万元/

公里测算。

2.雨污合流管网分流制改造。《规划》以 2015年各地区城市、

县城雨污合流管网现状统计数据为基数，城市、县城均按 30%改造

率，计算确定雨污合流管网改造需求。

根据各地实际情况，雨污合流管网改造投资按 130-180 万元/

公里测算。

六、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能力及投资测算

根据各地方 2020 年污水处理设施总能力，结合《规划》确定

的污泥无害化处置率目标和污水处理产泥系数（按处理每万立方米

污水产生 6吨含水 80%的湿污泥计算），得出 2020年需要的污泥处

理处置设施能力，扣除现有无害化处理能力（由于现有能力未全部

达到无害化要求，因此根据处置方式按一定比例确定无害化处置能

力），即为“十三五”新增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能力。

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及处置工艺不同，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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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按 40-60万元/（吨湿污泥/日）测算。

七、新增再生水生产设施能力及投资测算

根据 2020年污水处理设施总规模和《规划》确定的再生水利

用率，计算出 2020年再生水生产设施能力，扣除 2015年再生水生

产设施能力，即为“十三五”新增再生水生产设施能力。

再生水生产设施投资按 1000万元/（万立方米/日）估算（注：

该部分投资不计前段污水基础处理部分，仅包括为达到再生水质要

求而进行的后段深度处理及消毒等再生处理部分）。

八、试点初期雨水污染治理设施能力及投资测算

在 36 个重点城市（省会城市、计划单列市）建设初期雨水的

收集及处理设施。根据 2014年重点城市建成区面积（扣除绿化面

积），按 50%的雨水收集面积、50%的纳管率、收集 3mm的初期雨

水量，计算初期雨水收集量。按 85%的处理设施负荷率，测算需建

设的初期雨水调蓄及处理设施能力。

初期雨水处理设施投资按 1000万元/（万立方米/日）估算。

九、新增监测能力及投资估算

完善国家、省、市三级排水及污水处理监测站建设。其中：国

家污水处理监测站投资估算为 0.68亿元；已有省级监测站，监测能

力未达到全指标检测的，应提升监测能力，每座监测站按 0.1亿计；

新建省级监测站按每座按 0.15亿元计；市级监测站除基本控制项目

外，还应具备部分一类污染物和部分选择控制项目监测能力，每座

监测站按 0.1亿元计；污水处理厂监测站应具备基本控制项目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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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能力，每座监测站按 0.03亿元计。

如对核定规模和投资数据有所修改，请认真核实填写修改后的

数据，并提出修改的理由和测算依据。确定全省数据与城市、县城

和建制镇数据的加总一致，如有错误，则不予采纳修改后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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